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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22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618号提案的答复

王正通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建设气候投融资绿色项目库 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经济融合发展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关于开展省级气候投融资绿色项目库及平台建设、建立省市两级气候投融资专项基金、强化碳核算与信息披露等建议，对于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入绿色低碳领域，促进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关于开展省级气候投融资绿色项目库及平台建设

自太原、长治两市获批成为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连续两年将此项工作列入省委深改委重点改革工作安排。为加快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我厅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协同推进试点建设工作有序开展；先后印发了《山西省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方案》《关于加强气候投融资项目储备的通知》，建立山西省气候投融资项目库,持续推进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谋划和储备;搭建省级、市级两级气候投融资项目

管理平台，常态化推进产融对接。下一步,我厅将持续推动试点地方强化气候投融资项目储备,深入挖掘和培育气候友好型项

目,及时向金融机构推送,并鼓励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加大对绿色低碳类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关于建立省市两级气候投融资专项基金

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积极主动参与气候投融资相关产业发展，成立了山西气候投融资基金，基金目标总规模20亿元，首期规模5亿元；旗下山西金信清洁引导投资有限公司与长治市联合设立市本级气候投融资基金，重点投向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上线气候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推出项目审核、评估、合同管理等一系列功能，为气候项目的投融资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整合旗下金融租赁、信托、保险等资源，为绿色项目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支持新能源电力设备采购和绿色出行项目；聚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在扩大绿色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创新定制一揽子保险产品及服务方案，以省属国企为试点，依托气候投融资项目库设计专属绿色信托产品。

三、关于强化碳核算与信息披露

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2024年11月，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近日，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对《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提出了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全国碳市场对碳排放信息公开也制定相关要求，我厅已按照有关要求在全国碳市场信息网和厅官网上进行信息公开。下一步,我厅将持续跟踪和关注国家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进展和要求，有序推动重点行业企业逐步探索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提升绿色低碳意识，加强内部碳排放管理，为进一步推动全省碳排放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于委员提到的开展绿色资产交易备案建议，按照全国碳市场统一部署安排，发电行业企业碳配额(CEA)交易及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登记核证由国家指定机构承担，各省不再新建地方碳交易机构。目前,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旗下山西绿色交易中心通过“绿晋通”平台探索对全省产能指标交易等绿色资产进行鉴证披露，后续将继续完善绿色资产交易机制，强化市场监督和服务能力，着力推进市场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杨海龙

联系电话：0351-6371138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